2008年继续开展全国质量奖评审工作



新闻来源:  中国质量协会  发布日期：  2007-12-12 11:08:02  浏览次数：   [image: image1.png]


1419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的有关精神，在政府的支持和广大企业的积极参与下，中国质量协会于2001年成功地启动了全国质量奖评审工作。全国质量奖是我国质量领域的最高荣誉，通过开展全国质量奖评审工作，树立我国追求卓越质量经营的典范，带动全国广大企业学习、实践《卓越绩效评价准则》国家标准，不断提高产品、服务质量和经营管理水平，为顾客、企业及其他相关方创造价值，实现卓越绩效，提升企业乃至国家的核心竞争能力。评审工作开展七年来，共评选出了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宝钢分公司、海尔集团公司、中国一航成都飞机工业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等51家追求卓越的企业，对激励和引导我国企业实施卓越绩效模式，实现观念转变和管理创新，提升竞争力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党的十七大报告非常重视质量的问题，强调指出：要创新发展理念、转变发展方式、破解发展难题，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，实现又好又快发展，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坚实基础。这既是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指南，也是实施质量兴国战略的关注点和着眼点。全国质量奖评审工作开展七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，导入卓越绩效模式、争创全国质量奖是以企业为主体，从源头抓好产品和服务质量，提升组织核心竞争力的有效途径。2008年中国质量协会将以十七大精神为指导，围绕“质量经营——核心竞争力”这一主题，继续开展全国质量奖评审工作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2008年评审工作的原则 

(一)2008年的评审工作将继续坚持科学、公正、企业自愿的原则，按照《全国质量奖评审管理办法（2007年修订）》（见附件1）进行。 

(二)2008年的全国质量奖评审工作采用《卓越绩效评价准则》国家标准（GB/T 19580-2004）。 

(三)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注册与生产经营，符合《全国质量奖评审管理办法（2007年修订）》中申报条件的企业均可自愿申报全国质量奖。

 (四)希望申报企业认真学习《卓越绩效评价准则》国家标准，重视创奖过程中的价值，提高企业持续改进的能力和综合绩效水平。

二、2008年评审工作进度安排
 (一)拟申报2008年全国质量奖的企业，请于2008年5月26日之前将以下材料报到中国质协会员与现场工作部。

 1．申报表（见附件2）一式三份；2．组织简介一式三份，3000字以内，内容要求见《卓越绩效评价准则实施指南》GB/Z 19579-2004附录B；3．企业自我评价报告一式三份，不得超过六万字；4．证实性材料一份，包括营业执照复印件、纳税证明、用户满意调查报告、环境检测报告等材料，具体要求详见申报表中的填报说明；5．含所有资料的光盘一张。

 (二)评审工作委员会将于2008年6月组织评审专家对申报企业的材料进行资料评审。 

(三)评审工作委员会将于2008年7～9月组织评审专家组对通过资料评审所确定的企业实施现场评审。 

(四)2008年11月将隆重召开全国追求卓越大会，由国家领导人和政府主管部门领导对获奖企业颁奖，同时搭建一个充分学习、交流的平台，分享获奖企业的最佳实践和成功经验，为我国广大企业持续改进、提升竞争力创造价值。 

(五)为使有关人员深入理解、掌握标准并有效实施，定于2008年3月、11月将举办全国质量奖标准培训班，2008年4月将举办全国质量奖评审员培训班。

三、有关注意事项
 (一)申报全国质量奖截止日期为2008年5月26日，请通过邮局递交申报材料，邮寄申报材料以寄出日邮戳为准。

 (二)申报全国质量奖企业需同时交纳1000元申报费。 

(三)鉴于往年个别企业自我评价报告字数过多，给评审工作带来较大影响，为确保评审工作的公正、顺利进行，对于超过七万字的报告将在评审中扣分。 

(四)为保证评审工作的公正、严肃性，企业自我评价报告等申报材料，递交经确认后，未经全国质量奖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允许不得擅自修改。一旦发现将取消参加评审的资格。 

(五) 有关详情请查阅中国质量协会网站。

四、联系方式
联系部门：会员与现场工作部

地    址：北京市西城区中京畿道12号

邮    编：100032 

联 系 人：侯进锋  龚选平  吕  青

电    话：010-66072472      

传    真：010-66013615  010-66073178 

网    址：www.caq.org.cn 

附件：1.全国质量奖评审管理办法（2007年修订） 

      2.全国质量奖申报表           

二○○七年十一月三十日

